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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羅森城的費肋孟有一個奴隸，名叫敖乃息摩，這是個典型的奴隸的名字，意思是“有用的”（11）。敖乃息摩逃到羅馬，希望能藏身于人群中不被發現。偶然地，或者說幸運地，他遇到了從前在主人家認識的保祿。當時保祿被囚于羅馬，但他享有一種特權：即能在看守監督下走出牢房。敖乃息摩得以皈依並領洗了；于是保祿寫了這封介紹信，讓他帶信重返主人家中。


保祿要求：奴隸應被視為兄弟，他甚至建議應讓奴隸得自由（21）。








我們已經在哥3:22中讀到保祿給奴隸的建議。在教會最初幾年，藉基督而穫天主的生命似乎是一種巨大的特權，為教友提供了內在的自由，以致身為奴隸還是自由人已無關緊要（格前7:17）。


當時沒人認為改變社會結構是可行的：“現在有奴隸，以后也該一直有奴隸。”基督徒人數很少，也缺乏影響力，所以他們並不關心是否重組社會，也不制定廢奴法律。但在基督徒考慮是否有必要改變法律之前，信仰已經先作了準備：反對視奴隸為“工具”；反對鄙視他們。因為是基督徒，是教會中人數日益增多的主人，他們便自發地放棄權利，並解放自己的奴隸。


許多人認為基督徒團體就他們的社會責任而言，是沒有發言權的。然而在此，我們可以看到保祿是如何就費肋孟的難題而參與進整個團體的。





